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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 ０．０３１５％ ２４９

，

１０９

王志林

－ － ０．０３１４％ ２４８

，

４２２

张万年

－ － ０．０３０４％ ２４０

，

４０８

张守仁

－ － ０．０２９８％ ２３５

，

７１５

李鹏月

－ － ０．０２９０％ ２２８

，

９６０

孟黑子

－ － ０．０２７８％ ２１９

，

８０２

赵书灿

－ － ０．０２７８％ ２１９

，

３４４

许慧涛

－ － ０．０２６９％ ２１２

，

３６１

郑殿卿

－ － ０．０２６６％ ２０９

，

９５７

韩明军

－ － ０．０２６２％ ２０７

，

２０９

李松银

－ － ０．０２６２％ ２０６

，

９８０

卢琳琳

－ － ０．０２６１％ ２０６

，

０６４

冯潇荭

－ － ０．０２２５％ １７７

，

４４４

郑宏伟

－ － ０．０２２０％ １７４

，

０１０

张梅松

－ － ０．０２１７％ １７１

，

７２０

吕振山

－ － ０．０２１７％ １７１

，

７２０

李八斤

－ － ０．０２１３％ １６８

，

２８６

赵羚宇

－ － ０．０２０９％ １６５

，

０８０

郑建安

－ － ０．０２０１％ １５８

，

９６７

张龙江

－ － ０．０１９６％ １５４

，

５４８

樊喜凤

－ － ０．０１９６％ １５４

，

５４８

赵国亮

－ － ０．０１７７％ １３９

，

７５７

郑书进

－ － ０．０１５６％ １２３

，

２２６

马树森

－ － ０．０１５５％ １２２

，

４９４

郑松现

－ － ０．０１５２％ １２０

，

２０４

陈爱敏

－ － ０．０１４６％ １１５

，

６２５

韦永革

－ － ０．０１４６％ １１５

，

５７９

白书友

－ － ０．０１４５％ １１４

，

６６３

郑保宏

－ － ０．０１４５％ １１４

，

４８０

赵春永

－ － ０．０１３６％ １０７

，

５６６

常学勤

－ － ０．０１２３％ ９７

，

３０８

吴秀成

－ － ０．０１２３％ ９７

，

３０８

王甲辰

－ － ０．０１１９％ ９３

，

８７４

赵艳梅

－ － ０．０１１８％ ９３

，

４１６

李红亮

－ － ０．０１１１％ ８８

，

１０４

许老怪

－ － ０．０１１０％ ８７

，

００５

陈会全

－ － ０．０１１０％ ８６

，

６８４

王聚辰

－ － ０．０１０５％ ８３

，

１１３

卢东风

－ － ０．０１０１％ ８０

，

１３６

赵铁轮

－ － ０．０１０１％ ８０

，

１３６

龙智磊

－ － ０．０１０１％ ８０

，

１３６

聂红强

－ － ０．０１０１％ ８０

，

１３６

张海有

－ － ０．０１０１％ ７９

，

６７８

董桂荣

－ － ０．００９４％ ７４

，

４１２

任海彬

－ － ０．００９３％ ７３

，

３５９

刘遂民

－ － ０．００８８％ ６９

，

８３３

郅华理

－ － ０．００８８％ ６９

，

８３３

赵观停

－ － ０．００８４％ ６６

，

３９８

刘彩琴

－ － ０．００８０％ ６２

，

９６４

陈副岭

－ － ０．００７８％ ６１

，

８１９

项目

－ － ０．００７４％ ５８

，

４３１

王藜悯

－ － ０．００７２％ ５７

，

２４０

裴留枝

－ － ０．００７０％ ５５

，

５２３

赵云亭

－ － ０．００６８％ ５３

，

８０６

郑治业

－ － ０．００６８％ ５３

，

８０６

李留柱

－ － ０．００６５％ ５１

，

７４５

郑国顺

－ － ０．００６４％ ５０

，

４６３

白新锋

－ － ０．００６２％ ４９

，

３１８

慕金定

－ － ０．００６１％ ４８

，

０８２

程志敏

－ － ０．００５８％ ４５

，

７９２

王红伟

－ － ０．００５７％ ４４

，

８０８

王 渌

－ － ０．００５６％ ４４

，

６４７

郑军营

－ － ０．００５６％ ４４

，

６４７

丁秋锋

－ － ０．００５５％ ４３

，

５０２

孟振甲

－ － ０．００５５％ ４３

，

５０２

赵遂庆

－ － ０．００５５％ ４３

，

３４２

郑福姣

－ － ０．００５２％ ４１

，

３７３

马志军

－ － ０．００５２％ ４１

，

２１３

李文彬

－ － ０．００５２％ ４０

，

７７８

郑丽娜

－ － ０．００５１％ ４０

，

０６８

张俊霞

－ － ０．００５１％ ４０

，

０６８

刘喜增

－ － ０．００５１％ ４０

，

０６８

李爱功

－ － ０．００５１％ ４０

，

０６８

王秀存

－ － ０．００５１％ ４０

，

０６８

李占涛

－ － ０．００４９％ ３８

，

４６５

张永和

－ － ０．００４８％ ３７

，

８２４

徐运甫

－ － ０．００４７％ ３７

，

３２１

秦晓燕

－ － ０．００４６％ ３６

，

６３４

原晓英

－ － ０．００４６％ ３６

，

６３４

刘俊杰

－ － ０．００４６％ ３６

，

６３４

陈银岭

－ － ０．００４５％ ３５

，

４８９

王留聚

－ － ０．００４３％ ３４

，

３４４

郑海峰

－ － ０．００４２％ ３３

，

３１４

李建军

－ － ０．００４２％ ３３

，

２４５

刘建伟

－ － ０．００４２％ ３２

，

８３３

郑云芳

－ － ０．００４１％ ３２

，

６２７

楚中存

－ － ０．００４１％ ３２

，

４８９

樊保花

－ － ０．００４１％ ３２

，

２１５

窦建兴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９１０

王永平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９１０

王海斌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９１０

景江涛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９１０

郑朝峰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９１０

陈松仓

－ － ０．００３９％ ３０

，

８４１

郑新伟

－ － ０．００３８％ ２９

，

７６５

戎纪伟

－ － ０．００３７％ ２９

，

３０７

马炎峰

－ － ０．００３７％ ２８

，

８７２

赵书珍

－ － ０．００３７％ ２８

，

８４９

梁彥俊

－ － ０．００３６％ ２８

，

７１２

王新超

－ － ０．００３６％ ２８

，

５２８

蒋风菊

－ － ０．００３６％ ２８

，

１６２

郑慧萍

－ － ０．００３５％ ２７

，

６８１

闫利强

－ － ０．００３５％ ２７

，

４７５

马会霞

－ － ０．００３３％ ２６

，

４６８

郑花平

－ － ０．００３３％ ２６

，

３３０

郑福军

－ － ０．００３３％ ２６

，

３３０

陈长安

－ － ０．００３３％ ２６

，

３３０

王凤霞

－ － ０．００３３％ ２６

，

３３０

王晓玲

－ － ０．００３２％ ２５

，

１８６

张建勋

－ － ０．００３０％ ２４

，

０４１

李振林

－ － ０．００３０％ ２４

，

０４１

周国峰

－ － ０．００３０％ ２３

，

４６８

常素娟

－ － ０．００３０％ ２３

，

４６８

张九成

－ － ０．００２９％ ２２

，

８９６

孟庆峰

－ － ０．００２８％ ２１

，

７５１

郑建军

－ － ０．００２８％ ２１

，

７５１

杨建军

－ － ０．００２６％ ２０

，

６０６

李振纲

－ － ０．００２６％ ２０

，

６０６

张惠科

－ － ０．００２３％ １８

，

３６３

刘清洁

－ － ０．００２３％ １８

，

３１７

张雪峰

－ － ０．００２３％ １８

，

３１７

李成义

－ － ０．００２２％ １７

，

１７２

郑观升

－ － ０．００２２％ １７

，

１７２

郑会锋

－ － ０．００２１％ １６

，

６９１

孟祥臣

－ － ０．００１９％ １４

，

８８２

楚战军

－ － ０．００１９％ １４

，

８８２

杨怀斌

－ － ０．００１６％ １２

，

９３６

郑化明

－ － ０．００１５％ １２

，

０４３

高书芳

－ － ０．００１５％ １１

，

９９８

崔志辉

－ － ０．００１４％ １１

，

４４８

郑志勇

－ － ０．００１２％ ９

，

１５８

王太锋

－ － ０．００１２％ ９

，

１５８

黄 昕

－ － ０．００１２％ ９

，

１５８

张志远

－ － ０．０００９％ ６

，

８６９

黄耀军

－ － ０．０００８％ ６

，

３１９

朱超利

－ － ０．０００７％ ５

，

２６６

孙银伟

－ － ０．０００６％ ４

，

５７９

２

、

无限售流通股

３６．４５００％ ２６６

，

２５４

，

４４３ ３３．６８９１％ ２６６

，

２５４

，

４４３

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说明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

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

交易存在审批风险。

二、应收账款收回风险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威股份应收账款

１１

，

０８４．８７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４１．０６％

，占净资产的

比例为

７５．９３％

。

目前华威股份应收账款净额较大主要是因为：行业方面，耐火材料行业受下游客户结算周期较长的

影响，普遍存在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高的情况；华威股份自身方面，对销售的耐火材料产品采用分期收款

的结算方式， 而根据相关销售合同的收款安排，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销售收入中至年底尚有约

６３００

万元未到

收款期。

根据华威股份的会计政策，目前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５．００％

１

年至

２

年

１０．００％

２

年至

３

年

２０．００％

３

年至

４

年

５０．００％

４

年至

５

年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威股份应收账款

１１

，

０８４．８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占总金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净额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１０

，

４３１．１６ ８８．４９％ ５２１．５６ ９

，

９０９．６０ ５．００％

１－２

年

１

，

００９．４１ ８．５６％ １００．９４ ９０８．４７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３１０．７５ ２．６４％ ６２．１５ ２４８．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４

年

３６．４１ ０．３１％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１ 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１

，

７８７．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２．８５ １１

，

０８４．８７

上述应收账款账龄数据显示，华威股份应收账款整体账龄较短，且期末已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计提坏

账准备，且不存在需要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情况。

但若部分客户由于经营困难或现金流紧张导致出现拖欠或无法偿还货款的情况，将对华威股份现金

流和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坏账风险，本公司在收购完成后，将完善华威股份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

与应收账款有关的财务管理工作；同时，郑化轸等交易对方已经对交易完成后的若干年度业绩进行了承

诺， 因此郑化轸等原持有华威股份管理层具有积极催收应收账款的内在动力。 假设目前的应收账款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仍未收回，则届时该等应收账款的账龄将全部大于

４

年，根据华威股份会计政策将计提至

少

８０％

以上的坏账损失，该等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将直接会影响郑化轸等人承诺期的经营业绩完成情

况，郑化轸等

２４

名自然人需根据《补偿协议》相关约定以股份或现金的形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通过上述

措施，可保证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失。

三、 行业周期与价格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所处的耐火材料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度较大，并受国际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汇率变

化、投机资本等多重因素影响。 当国民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期，经济发展对耐火材料的需求相应增加，耐火

材料价格总体上会处于上行通道；当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低谷时，经济发展对耐火材料的需求将相

应减少，耐火材料的价格可能会处于下行通道。上述因素将对耐火材料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对公司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成果产生直接影响。

四、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华威股份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４．４０

亿元，较华威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

１．４６

亿

元增值约

２．９４

亿元，增值约

２．０１

倍。 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公司的评估净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

义务，但仍存在因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与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

的情形。

此外，此次对于华威股份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预评估，并最

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收益法的使用依赖于较多的评估假设，未来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五、安全生产风险

华威股份在压砖、混料等生产环节中，可能存在因员工操作不当等因素而导致机械伤害事故的安全

风险。

六、环保风险

华威股份主营业务为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有粉尘排放、设备噪音等。 随着环

保标准的不断提高，国家可能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耐火材料企业的环保要求，从而提高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经营成本。

七、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威股份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公司整体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和华威股份

需在管理团队、公司治理、业务结构、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融合。 上市公司与华威股份之间能

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 整合过程可能会对本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和

股东造成损失。

八、股市波动风险

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仅受自身经营情况，也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及资金供求关

系等各种因素影响，同时也受投资者心理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影响。由于以上各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票

可能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给投资者造成投资风险。 因此，提请投资者注意股市风险。

九、华威股份部分资产产权证办理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华威股份尚有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正在办理权属证书。

（一）房屋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计量单

位

建筑

面积

账面原值

（

万元

）

账面净值

（

万元

）

１

组合车间成

品库

钢构

２００３ ／ ０６

㎡

１

，

８５６．４０ １３５．６０ ９９．１０

２

新原料库 钢构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７２０．００ ３８．０９ ３６．５９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威股份尚有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权属证书，建筑面积合计为

２

，

５７６．４０

平方

米，账面价值

１３５．６９

万元。

（二）土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威股份尚有部分土地正在办理权属证书，建筑面积合计为

８

，

０８８．３０

平方米，

账面价值

１２４．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华威股份与新密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４１０１８３－ＣＲ－

２０１２－００３５－２３４８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如果上述土地、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无法如期办理完毕，将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操作进程。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将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在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公告前完成上述资产的权属证

书的办理。届时如不能全部完成上述资产权属证书的办理手续，公司将要求交易对方出具明确承诺，承担

后续因上述资产权属瑕疵而对上市公司造成的相关损失。

十、 华威股份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相关访谈工作尚未完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霍国军、宋书义等

４８４

名华威股份股东分别与郑化轸等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分别

将其持有的华威股份股份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本次霍国军、宋书义等

４８４

名股权转让方合计转让华

威股份

６８９．２９

万股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

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郑州市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部出具郑产股鉴 ［

２０１１

］

０９

号 《股权转让成交鉴证

书》，认为本次股权转让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转受让方提供的相关材料、交易行为和交易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

鉴于该次转股是按股票面值转让，为了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进一步确保该次股权转让

不存在权属纠纷，公司已经安排公司律师及券商开展了对当时

４８４

名股权转让方的访谈工作。 根据已访谈

的股权转让方出具的《确认函》，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基于双方自愿，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转让方对于本

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任何争议。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尚有

４６

名股权转让方未能取得联系。 未访谈的

４６

名股权转让方在本次转让中

合计转让的华威股份的股份数为

１５５．８１

万股，占目前华威股份总股本的

５．９６％

。

公司将继续敦促交易对方积极联系上述

４６

名股权转让方进行后续访谈工作。 若至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公告前，仍未完成前述访谈工作，本公司将要求交易对方提供可行的其他替代安排以保证本公司受让华

威股份股权的合法合规，进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一、现金补偿无法收回的风险

根据本公司与郑化轸等

２４

名自然人签署的《补偿协议》，后续利润补偿期间内，有可能出现郑化轸等

２４

名自然人需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的情形。

若出现参与盈利预测补偿人员无法按时以现金方式按《补偿协议》相关条款支付现金补偿的情形，公

司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要求参与盈利预测补偿人员履行相关现金补偿义务。对于在履行必要的法律手

段后，依然存在部分现金补偿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请投资者关注。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重组过程中，本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 标的资产利润预测补偿

鉴于华威股份主要资产采用未来收益的现金流折现方法进行评估，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郑化

轸、王建营、李丙灿、王慧洲、赵书灿、张春生、陈瑞珍、侯德坡、郑花平、郑铠锋、郑建安、李红亮、任海彬、赵

国亮、陈会全、张作伟、郑中山、郑宏伟、杨怀斌、张守仁、郑志勇、李建民、赵羚宇和王泓超共计

２４

人与本公

司签订《补偿协议》，具体补偿安排见本预案“第四节 本次交易方案”之“利润预测补偿”。

三、 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中，郑铠锋承诺：

“本次通过出售华威公司股份取得的濮耐公司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

让。 ”

本次交易对方中，郑化轸、王建营、李丙灿、王慧洲、赵书灿、张春生、陈瑞珍、侯德坡、郑花平、郑建安、

李红亮、任海彬、赵国亮、陈会全、张作伟、郑中山、郑宏伟、杨怀斌、张守仁、郑志勇、李建民、赵羚宇和王泓

超等

２３

名自然人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按下述条件分批解锁：

（

１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２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数量的

３０％

；

（

３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数量的

３０％

；

（

４

）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

濮耐股份数量的

４０％

。

除上述交易对方外，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均承诺：

“本次通过出售华威公司股份取得的濮耐公司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

让。 ”

四、 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等有关规定，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以便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

可以参加现场投票，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五、 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在关于标的资产相关资料方面，郑化轸、陈瑞珍、李丙灿等

１６７

名自然人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交易对方，已经出具书面的声明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本人参与本次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提供的本人相关

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其中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与

正本或原件一致相符。

２

、上述内容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

本人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同时，为了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郑化轸、陈瑞珍、李丙灿等

１６７

名自然人已经就其所持有的华威

股份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人所持有的华威公司股份系本人出资形成，不存在受他人委托，代他人持有华威公司股份的情

形；

２

、本人所持有华威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本人享有完整

的处分权；

３

、本人在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耐股份”）之间的交易被有关主管

部门否决或审核同意至完成过户之前，不转让所持有的华威公司的股权，不在所持有的华威公司的股权

上设定质押，同时保证所持有的华威公司的股权不存在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

４

、本人未与第三方签订不利于所持有的华威股份股权稳定的任何协议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代持、

业绩对赌、利润保证、股份回购等）；

５

、本人在与濮耐股份签署的有关股份认购转让协议生效后，无条件及时配合濮耐股份进行华威股份

有关股权的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未发生异动说明

濮耐股份在停牌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股票收盘价为

７．１０

元

／

股，之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收盘价为

７．４６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跌幅

５．０７％

；同期深证综指

（

３９９１０６．ＳＺ

）累计涨幅

５．５７％

，中小板综指（

３９９１０１．ＳＺ

）累计涨幅

４．２０％

，深证材料指数（

３９９６１４．ＳＺ

）累计涨

幅

７．６２％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濮耐股份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未

超过

２０％

。

本报告披露前濮耐股份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二、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

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成年子女，以下合称“自查范围内人

员”）就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内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查询结果证明文件，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人员及其交易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数量

（

股

）

成交均价

（

元

）

郭志彦 濮耐股份监事

２０１３ ／ １ ／ ８

卖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９

贺中央

濮耐股份

董事兼高管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卖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４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４

卖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２

王晓贤

濮耐股份

董事兼高管贺中央的配

偶

２０１３ ／ １ ／ ８

卖出

５８９

，

８７１ ７．５５

２０１３ ／ １ ／ ７

卖出

３０

，

０００ ７．４９

刘国耀

濮耐股份监事

刘健耀之兄弟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０

卖出

６９３ ７．１２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９

卖出

２５

，

０００ ７．２１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８

卖出

１

，

０００ ７．３

刘健耀 濮耐股份监事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卖出

８０

，

９００ ７．３４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５

卖出

２８

，

０００ ７．２５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１

卖出

４５

，

１００ ７．２１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３１

卖出

２６

，

０００ ７．１

钟建一 濮耐股份董事兼高管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卖出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４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卖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４

就上述买卖濮耐股份股票的行为，郭志彦、贺中央、王晓贤、刘国耀、刘健耀、钟建一等

６

人均已发表声

明如下：“本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间存在从个人股票账户中卖出濮耐股份（

００２２２５

）的情

况。对濮耐股份（

００２２２５

）

Ａ

股的交易行为系本人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交易时本人并未知

晓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内幕信息，买卖濮耐股份（

００２２２５

）

Ａ

股的行为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

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

本公司就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向深交所递交的停牌申请材料中包括了内幕知情人名单

及交易进程备忘录。上述人员不在内幕知情人名单中，未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筹划工作。上述人

员买卖发行人股票的行为属于其个人独立操作，与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十节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若干规定》、《准

则第

２６

号》、《财务顾问办法》和《备忘录第

１７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

对濮耐股份董事会编制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等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

“

１

、濮耐股份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若干规定》、《准则第

２６

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条件。 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２

、本次交易事项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公允；发行股份的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编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

会讨论，届时东北证券将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第十一节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次预案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

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

实性和合理性。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

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策

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

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产

品的申购费率实行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１

）、富安达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并通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

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

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以上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

循工商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

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投资者投资本

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方式：公告方式。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

半天；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会议召集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袁志敏董事长。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０

人， 代表股份

８６７

，

８９５

，

７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９４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保荐代表人、律师等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６７

，

０３４

，

０９１

股，反对票

７５９

，

５４１

股，弃权票

１０２

，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 ％

，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律师、郑晓薇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３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

８

号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５０，７９５，７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５６．８５

（三）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莉茜女士主持，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李丹出席会议。 公司高管刘宁、王仪凡、孙丽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是否通过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选举陈莉茜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５，３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２

选举严必刚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５，０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３

选举凃立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５，０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４

选举严连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５

选举陈玮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６

选举叶方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７

选举唐建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８

选举汪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１．９

选举韩世坤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杨方麟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２．２

选举李艳兰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２．３

选举梁玉革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０ １０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朱兆雍律师、胡志雄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武汉

控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４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

到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陈莉茜女士主持。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莉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附后）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莉茜女士提名，聘任凃立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李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凃立俊先生提名，聘任陈玮先生、刘宁先生、王仪凡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孙丽女

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简历附后）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委员：陈莉茜、凃立俊、陈玮、韩世坤、唐建新

主任委员：陈莉茜

２

、审计委员会委员：唐建新、汪胜、韩世坤、凃立俊、陈玮

主任委员：唐建新

３

、提名委员会委员：汪胜、唐建新、韩世坤、陈莉茜、凃立俊

主任委员：汪胜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韩世坤、唐建新、汪胜、陈莉茜、陈玮

主任委员：韩世坤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唐建新先生、汪胜先生、韩世坤先生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出具了独立董事意

见，认为：

１

、本次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２

、同意上述董事会决议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附简历：

董事长：

陈莉茜女士，

１９６０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武汉市优秀专家。 曾任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规划设

计院院长。 现任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武汉长江隧道建

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总经理：

凃立俊先生，

１９５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享受武汉市政府专家津贴。

曾任武汉市自来水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管网管理部部长。 现任武汉

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副总经理：

陈玮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历任武汉市给排水工程规划

设计院副院长；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宁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计划部部长，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王仪凡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琴断口水厂厂长

助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白鹤嘴水厂副厂长、厂长；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

李丹女士，

１９７５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近五年任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团委书记。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财务负责人：

孙丽女士，

１９７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部长；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

李凯先生，

１９７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职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宗关水厂生产

技术部、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部生产技术科，现任职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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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

到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杨方麟先生主持，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杨方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杨方麟先生，

１９５４

年出生，专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武汉市自来水公司工会主席；武汉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兼工会办公室主任。 现任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武

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７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６５

邰正彪

２ ０１＊＊＊＊＊４６３

黄春燕

３ ０１＊＊＊＊＊４３８

邰紫薇

４ ０１＊＊＊＊＊２８４

邰紫鹏

５ ０１＊＊＊＊＊１９５

汪桂林

６ ０８＊＊＊＊＊６８６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７ ０１＊＊＊＊＊４７５

夏清华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１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６８．５６ ５７

，

０４４

，

０００ ５７

，

０４４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３４９

，

０００ ６８．５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

，

５０４

，

０００ ９．１４ ７

，

６０３

，

２００ ７

，

６０３

，

２００ １７

，

１０７

，

２００ ９．１４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

，

５０４

，

０００ ９．１４ ７

，

６０３

，

２００ ７

，

６０３

，

２００ １７

，

１０７

，

２００ ９．１４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５９

，

３０１

，

０００ ５７．０２ ４７

，

４４０

，

８００ ４７

，

４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６

，

７４１

，

８００ ５７．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３１．４４ ２６

，

１５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１５６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３１．４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３１．４４ ２６

，

１５６

，

０００ ２６

，

１５６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３１．４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

６６９

号

咨询联系人：黄东保、董吴霞、许岭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５－２２０２１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５－２２０２１１８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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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７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泰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调整前“泰尔转债”（证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１

）转股价为

１５．３４

元；

调整后“泰尔转债”转股价为

８．４９

元；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根据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可转债发

行之后的存续期内，当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配股及派息等情况时，发行人将对转股价格

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息：

Ｐ＝Ｐ

０

－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时：

Ｐ＝

（

Ｐ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初始转股价格，

Ｄ

为每股派息金额，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格，

Ｐ

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发行人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

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发行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发行人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发行人股份类

别、 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发行人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

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根据上述规定， 在公司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时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转股价格做如下调整：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的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因此，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泰尔转债（

１２８００１

）”的转股

价格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

１５．３４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８．４９

元，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